
在网络信息发达的今天，贷款变
得越发便捷，但同时也给不法分子带
来了可乘之机。近期，一些犯罪分子
打着办理贷款的幌子实施诈骗，诱导
人们陷入违法犯罪的泥沼。今天，长
春市宽城区法院法官就来唠唠这背
后的门道，帮大家提高警惕，避免触
犯法律红线。

基本案情：被告人张某想要办理
10万到15万元的贷款，但因其无业
且名下无个人财产，无法正常从银行
贷款。某天张某上网时结识了一名
昵称为“大海”的网友，自称是某小额
贷公司业务人员。该网友称可以帮
张某办理贷款，但要提供一定金额的
银行卡流水记录，并从其名下的银行
卡进行现金取款操作。张某在没有
核实对方身份情况下，认为自己不需
要任何抵押就能贷款，随即听从对方
安排，跨区域到银行取现。在取款
前，张某按照“大海”的指示编造了与
打款人徐某是合作伙伴关系的谎言
取得了银行工作人员的信任。在明
知款项来历不明，且打款人身份不明
的情况下，张某仍从其银行卡中取出
了10万元现金，殊不知，这10万元
是诈骗所得，打款人徐某正是被害
人。法院审理后认为，被告人张某使
用本人名下银行卡协助他人转移来
源不明钱款，其行为已构成掩饰、隐
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个
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千元。

法官在此提醒大家，“零门槛借
贷”令人心动，“额度秒批”诱惑不断，
看似便捷的网贷背后，实则暗藏防不
胜防的陷阱。在这里，法官为大家重
点介绍一种网贷陷阱：

第一步：“轻松贷款”：看似触手
可及的诱惑

生活中，信用记录有瑕疵的“黑
户”或名下无抵押物的人在正规金融
机构贷款往往四处碰壁。此时，网络
上“快速下款，无需抵押”的广告，对
他们来说极具吸引力。一旦有人上
钩，他们就会以各种理由，要求贷款
者提供自己的银行卡，并按照他们的
指示进行转账操作。有些甚至还会
要求贷款者帮忙取钱，承诺给予一定
的“好处费”。乍一看，好像只是简单
地帮忙，还能拿到钱，十分诱人，实则
暗藏玄机。

第二步：提供银行卡：踏入犯罪
深渊的第一步

当这类人与不法分子取得联系
并表达贷款意向后，对方会以各种理
由索要银行卡信息。比如，声称贷款
需要通过特定银行卡发放，或者需要
用贷款人的银行卡进行“资金走账”
以证明还款能力。不少人想着只是
提供一张银行卡，应该没什么问题，
还能顺利拿到贷款，便轻易将自己的
银行卡信息告知对方，甚至按照要求
新办银行卡并提供给不法分子。殊
不知，这一步已经让他们踏入了犯罪

的边缘，提供的银行卡极有可能成为
犯罪分子转移赃款的工具。

第三步：转账与取现指令：一步
步沦为犯罪帮凶

在拿到银行卡后，不法分子并不
会马上发放贷款，而是进一步要求持
卡人按照他们的指示进行转账操
作。可能是以缴纳“贷款手续费”“保
证金”等名目，让持卡人将卡内资金
转入指定账户，随后又会要求持卡人
将卡内资金取出，交给前来接应的
人。持卡人在整个过程中，始终被不
法分子牵着鼻子走，以为是正常的贷
款流程，却不知自己正在协助犯罪分
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这些转出、
取现的资金，大概率是诈骗、盗窃等
违法犯罪活动得来的赃款。

第四步：触犯掩饰、隐瞒犯罪所
得罪：贪小便宜付出的沉重代价

你以为自己只是在配合办理贷
款，殊不知，你提供的银行卡很可能
被用于转移违法犯罪所得。当你按
照他们的要求进行转账、取钱时，你
很可能已经卷入了掩饰、隐瞒犯罪所
得的违法犯罪活动中。即使你没有
直接参与上游犯罪，但这种帮助转移
资金的行为，同样会让你面临法律的
制裁。在这种贷款骗局里，你以为是
在配合办理贷款，实则是在帮助犯罪
分子掩饰他们非法获取的钱财，让这
些赃款披上看似合法的外衣。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 吕闯

日常生活中，常常会出现租赁合
同到期后，租客与房东未续签新合同，
但租客继续租住并按时交租，房东正
常收租的情况。而租客打算退租时，
遇到房东拒绝退还押金的情况，该如
何处理？近日，长春市绿园区人民法
院审理了一起租赁合同纠纷案。

2022年6月20日，租客梁某与
房东薛某签订《房屋租赁合同》，约定
租赁期限一年，月租金1400元，交租
方式为半年付，押金1400元。合同
到期后，双方并未签订新的租赁合
同，但梁某继续租用该房屋，期间房
租均按时缴纳。2024年9月15日，

梁某通知薛某不再继续租用房屋，并
通知其验收房屋并返还押金。然而，
薛某迟迟不予退还，梁某遂将其诉至
法院，请求法院判令薛某退还租房押
金1400元。

法院审理认为，双方签订的《租赁
合同》系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相关法
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该
《租赁合同》到期后，梁某继续承租房
屋，薛某继续收取租金，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七百三十四条的
规定，双方之间的原租赁合同继续有
效，但租赁期限已转为不定期。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第七百三十条：“当事人对租赁期限
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据本法
第五百一十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
视为不定期租赁；当事人可以随时解
除合同，但是应当在合理期限之前通
知对方。”的规定，原告梁某租金支付
至2024年9月20日，而其于2024年
9月15日通知被告不再继续租用房
屋并解除租赁合同，应视为原告在合
理期限之前履行了通知义务。合同
解除后，被告应当返还押金。

综上，法院判决被告薛某返还原
告梁某押金1400元。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 吕闯

近日，吉林市龙潭消防
救援大队监督检查人员对辖
区物流企业行了全面的消防
安全检查。检查过程中，监
督人员严格按照消防安全标
准和程序，对单位的消防设
施、消防通道、安全出口、火
灾报警系统、灭火器材等进
行了细致的检查。同时，对
员工的消防安全知识掌握情
况和应急疏散能力进行了现

场检查。通过此次监督检
查，不仅提升了安中物流有
限公司的消防安全管理水
平，也为其他企业树立了良
好的榜样，有助于推动整个
行业的安全生产水平的提
升。大队将继续加大监督检
查力度，确保全市范围内的
企业都能严格遵守消防安全
规定，共同营造一个安全、和
谐的生产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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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市龙潭消防救援大队联合街道
检查养老院消防安全 筑牢养老安全防线

近日，吉林市龙潭消防
救援大队联合辖区街道工作
人员，对辖区内养老院开展了
专项消防安全检查，全力排查
消防安全隐患，为老人们营造
安全的居住环境。此次检查
重点围绕养老院的消防设施
是否完好有效、疏散通道和安
全出口是否畅通、电气线路敷
设是否符合规范、应急照明和
疏散指示标志是否齐全且正

常工作、工作人员是否掌握基
本的消防灭火和疏散逃生技
能等方面展开。此次联合检
查，进一步强化了养老院的
消防安全管理，有效消除了
一批潜在的安全隐患。下一
步，消防部门与街道将继续
加强协作，常态化开展养老
场所消防安全检查和宣传培
训，织密养老场所消防安全

“防护网”。

吉林市龙潭消防救援大队深入辖区加油站
开展消防安全检查与指导

近日，吉林市龙潭消防
救援大队深入辖区加气站开
展消防安全检查工作。检查
过程中，大队监督检查人员重
点对加油站内的储罐区、加油
区、卸油区等区域进行检查，
查看了加油设施设置、消防砂
池、消防安全器材配备情况，
并对加油站的消防安全制度
是否齐全、员工培训是否到位
等情况进行了仔细的检查，随

后，随机抽查了员工消防安全
“四个能力”掌握情况。通过
此次检查，进一步增强了加
油站负责人及员工的安全防
范意识，及时堵塞了安全管
理漏洞。下一步，大队将持
续开展消防安全隐患排查工
作，全面提升各场所的消防
安全管理水平和员工应急处
置能力，确保辖区安全形势
稳定。

吉林市龙潭消防救援大队深入辖区餐饮场所
开展消防安全检查

8月25日，吉林市龙潭
消防救援大队持续深入辖区
餐饮场所开展消防安全检
查。检查中，大队监督员深入
餐饮场所内部，进行了全面细
致的排查，重点检查了场所内
部是否按照规范要求配置灭
火器及配套消防设施、消防设
施是否完好有效、燃气使用是
否符合规范、灶台和排油烟管
道油垢是否清理及时、电线敷

设是否规范、安全出口和疏散
通道是否存在堵塞等情况。
通过此次检查，及时消除了潜
在安全风险和隐患，进一步提
升了餐饮商户的安全意识、责
任意识和防范能力。下一步，
大队将继续对辖区餐饮场所
开展消防安全检查，持续开展
消防安全火灾防范工作常态
化，为辖区消防安全形势奠定
良好的安全基础。

吉林市龙潭消防救援大队深入辖区企业
开展消防安全检查

警惕网络贷款陷阱 莫因贪小失大触刑法

租赁合同到期未续签

租客退租遭房东拒还押金 法院判了


